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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544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“雁领天涯”艺术学科共同体和李泓乐
音乐、柯伟美术、钟丽娇美术工作室联合

开展主题研修活动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

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“雁领天涯”名

师培养工程实施方案（2021-2023）》的工作要求，提升“雁

领天涯”艺术学科共同体教师的专业素养及能力，经研究，

我院决定组织“雁领天涯”艺术学科共同体全体成员和三亚

市李泓乐小学音乐卓越教师工作室、三亚市柯伟中学美术卓

越教师工作室、三亚市钟丽娇小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联合

开展主题研修活动。现就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修主题

基于“五育并举”的艺术教育教学探索

二、时间地点

时间：12 月 3 日—5 日，3 日下午报到，5 日下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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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会。

地点：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好汉坡酒店。

三、活动安排（见附件 1）

四、参加对象

（一）三亚市“雁领天涯”艺术学科全体成员（见附件

2）

（二）三亚市李泓乐小学音乐卓越教师工作室全体成员

（附件 3）

（三）三亚市柯伟中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全体成员

（附件 4）

（四）三亚市钟丽娇小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全体成员

（附件 5）

四、费用安排

（一）研修期间的专家讲课费、交通费、食宿费从“雁

领天涯”艺术学科共同体领雁教师阮志聪工作经费中支出；

场地费从“雁领天涯”艺术学科共同体鸿雁教师赵艳燕工作

经费中支出；艺术学科共同体成员（不计工作室成员）的食

宿费从“雁领天涯”艺术学科共同体鸿雁教师李弘乐工作经

费中支出。

（二）研修期间李泓乐小学音乐卓越教师工作室成员的

食宿费、研修图书购置费从李泓乐小学卓越教师工作室专项

经费中支出。

（三）研修期间柯伟中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成员的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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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费、研修图书购置费从柯伟中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专项

经费中支出。

（四）三亚市钟丽娇小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主持人、

成员的食宿费、研修图书购置费从钟丽娇小学美术卓越教师

工作室专项经费中支出。

（五）参加研修人员的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报销。

五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请各有关单位通知有关共同体、工作室成员按时

参加研修。参加研修人员的继续教育学分由市教育研究培训

院统一登记。

（二）请全体参加研修活动人员自行准备好口罩等防护

用品，往返途中自行做好疫情防控和行程安全防范工作。活

动前 14 天内有疫区行程史的、省外形成的抗体检测为阳性

的、出现发烧、干咳等不适症状的，不安排参加培训。参加

活动人员报到时需提供健康绿码，个人 14 天行程轨迹证明，

并提交《个人健康承诺书》（相关证明材料样式见附件 6）。

（三）参加研修活动的共同体成员和工作室学员每人写

一篇 800 字的研修心得，将电子稿发送到共同体成员群里和

本工作室群组内分享。

附件：1.研修活动安排表

2. 雁领天涯艺术学科共同体名单

3.三亚市李泓乐小学音乐卓越教师工作室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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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12 月 1日印发

名单

4.三亚市柯伟中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成员名

单

5.三亚市钟丽娇小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成员

名单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12 月 1 日

（联系人：李泓乐；联系电话：15248967201）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